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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西古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

“协议”）为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甲

方”）与山西古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协

议。公司最终能否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具有不确定性。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

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3、截至目前，最近三年公司未出现签订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不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充分

发挥甲乙双方的优势，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友好协商，就双方在山西省成立合资公

司，建立塔筒厂，并展开风资源项目开发达成一致意见，并于近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1、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古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772520575R 

法定代表人：张利金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 04月 22日 

营业期限：1998年 04月 22日-2025年 04 月 21日 

地址：太原市南内环街 168号盛伟大厦 22 层 

经营范围：生铁、铁矿石、铁精粉、建材、鼓风机、机电产品（除小轿车）、五

金、橡胶制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山西古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次签订协议为意向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如双方签订进一步合作协议或正式成立合资公司，建立塔筒

厂，并展开风资源项目，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3、本次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塔筒制造业务和风资源开发项目。 

2、合作安排: 

（1）双方在山西成立以甲、乙双方为股东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亿

元，注册地乙方旗下古特金公司厂区，其中甲方在合资公司中享有 66.7%股份，乙方在

合资公司中享有 33.3%股份。 

（2）双方同意，塔筒厂建设用地以合资公司名义从乙方旗下古特金公司租赁方式

解决。 

 3、合作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甲方：（1）甲方主要负责项目规划、项目建设、后期生产经营方面的管理工作和

技术支持。 

乙方：（1）在同质同价的条件下，乙方旗下新能源公司可优先使用双方合资企业

生产的塔筒产品。（2）乙方与山西省及吕梁市其他县区风资源项目公司进行接洽，同

等条件下优先使用双方成立的合资企业塔筒产品。（3）风资源合作项目方面，乙方积



极与山西省各县市政府进行接洽，争取在 2018 年底前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取得 30万千瓦

风资源开发权。 

4、其他约定 

（1）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指定专人组成专项小组，着手设立合资公司有关事项及

项目全面启动相关工作。 

（2）双方后期合作的相关事宜及工作分动等事宜均可以协议及会议纪要等文件形

式体现。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

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2、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如该项目成功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立塔筒厂，

并展开风资源开发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有协同效应。 

3、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

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在未经公司有效内部决策通过前，不构成法律责

任和正式承诺。具体合作事项包括实施时间、金额、双方的权利义务、资金来源、支付

方式及支付安排等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

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2、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3、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 青 岛 天 能 （ 德

州）风光互补发电

项目协议书》 

（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公

告 ， 编 号 2017-

003） 

德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1

月 6日 

截至目前，公司已开展立塔测风

工作，持续收集、分析测风数

据。待获得测风数据后，如果风

资源情况及电场建设符合开发条

件，公司将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

目的资源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以及项目核准等前期工作，

开工建设风电场。 

《庆云县人民政府

与青岛天能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开

发风电场协议书》 

（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公

告 ， 编 号 2017-

002） 

庆云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1

月 6日 

截止目前，公司已开展立塔测风

工作，持续收集、分析测风数

据，进行风力资源普查及调研。

待获得测风数据后，如果风资源

情况及电场建设符合开发条件，

公司将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的

资源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以及项目核准等前期工作，开工

建设风电场。 

《青岛天能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海工装

备基地建设项目投

资意向书》 

（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公

告 ， 编 号 2017-

017） 

江苏响水沿海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 

截止目前，公司正筹划成立子公

司对接开展相关工作。待条件成

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履行

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5、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

限售或减持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10日 




